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

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元月一日生效

	條次
	現行條文
	修正條文

	第十六條
國外交易授權結匯
	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台幣結付，如交易（含辦理退款）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，則授權貴行就各信用卡組織將交易金額轉換為美金金額（美國運通卡並加計百分之壹點伍手續費），依各信用卡組織依約所列之外幣折算日匯率換算為新台幣，並加收百分之壹點伍伍手續費後結付。於國外使用威士卡以新台幣交易時，則收取百分之零點捌手續費後結付。
	一、持卡人所有使用信用卡交易帳款均應以新台幣結付，如交易（含辦理退款）之貨幣非為新台幣時，則授權貴行就各信用卡組織將交易金額轉換為美金金額（美國運通卡並加計百分之壹點伍手續費），依各信用卡組織依約所列之外幣折算日匯率換算為新台幣，並加收百分之壹點伍伍手續費後結付。於國外使用威士卡及萬事達卡以新台幣交易時，則收取百分之零點捌手續費後結付。


如您對於上述信用卡契約修訂條文有任何疑義，請致電本行信用卡24小時會員服務中心：（02）2528-7776或本行信用卡專屬網站：www.sinocard.com.tw查詢。如您不同意本次修訂內容，請於生效日前通知本行終止信用卡契約，否則即視為您同意本次修訂內容。終止信用卡契約者如已繳交年費，並得請求按實際持卡月份（不滿壹個月者該月份不予計算）比例退還部分年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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